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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主体责任 狠抓安全生产
新区安监局积极平稳有序推进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宣传贯彻工作

以案释例

自今年6月《市安委办关于印
发推动落实〈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工作方案
的通知》下发以来，大鹏新区安委
办领导高度重视，在新区安委会各
成员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共同努力
下，认真贯彻落实市安委办工作部
署，督促各有关单位完成《深圳市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承诺书》的签订，积极
平稳有序推进《深圳市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宣传贯
彻工作。

据统计，截至目前，新区已完
成《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
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书》签订
登记的企业有 1256 家，超出原定
1160 家的目标；新区安委办向各
相关单位发放《深圳市生产经营单
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约
3800册。

新区安委办深知，要想让各
单位遵守《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
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以下
简称《规定》），首先要吃透其中
内容。

新区安委办从6月开始，向各
相关单位发放了《规定》单行本，
截至目前，共发放 2400册。9月，
根据有关单位开展宣传工作的实
际需求，新区安委办将继续免费
向新区有关单位发放《规定》约
600册。

围绕《规定》的内容，新区

安委办举办了 3 场培训班，通
过 专 家 解 读 及 现 场 提 问 等 方
式，将《规定》的法律法规推广
至新区相关生产经营单位。为
提高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及有效
性，新区各行业主管部门根据行
业实际，组织了 17场培训，各办
事处组织了 4 场培训。此次系
列活动主要针对辖区的生产经
营单位，参加人员主要为生产经
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分管负责
人、安全管理人员，新区各部
门、各办事处针对不同行业领

域、不同风险特点的生产经营
单位，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活
动，加深生产经营单位对《规
定》的认识和理解。

同时，新区安委办广泛发动
新区各部门、各办事处，利用微信
公众号及QQ群等新媒体平台，推
送《规定》内容及解读，扩大受众
范围，营造宣传学习氛围，把宣传
工作落到实处。

通过学习，进一步强化了新
区有关人员对《规定》的理解，推
动《规定》工作的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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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比泰科技（深圳）有限公司葵涌分公司负责人展示《承诺书》。

无规矩不成方圆。新区安委
办要求各相关单位，吃透《深圳市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规定》内容后，要签订《深圳市生
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
主体责任承诺书》，从而增强生产
经营单位负责人落实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的自觉意识。

新区各部门、各办事处高度重
视，加强领导，主动作为，在新区安
委办的统一部署下，结合本辖区、
本行业工作实际，各纳管单位利用
网络媒介、公示栏、宣传资料等多
种形式对《深圳市安委办关于推行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承诺公示制度的通知》（深安办
〔2018〕70 号）内容进行重点宣
传。同时开展对基层网格员的专
题培训，利用好网格员这一有利
抓手，分片区分网格完成《深圳市
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承诺书》的签订工作。

在签订《承诺书》时，新区安
委办向各相关单位强调，生产经

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作为本单位安
全生产第一责任人，通过签订《深
圳市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安
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书》，承诺履
行建立安全生产责任体系、保障
安全生产投入、开展安全生产培
训、实施风险分级管控与隐患排
查治理、完善设备设施与作业安

全管理、进行应急救援和事故报
告等职责并承担未履职带来的相
应法律责任。

据了解，截至目前，新区已完
成《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
责人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书》
签订登记的企业有 1256家，超出
原定1160家的目标。

落实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承诺公示制度

组织开展学习培训让企业吃透《规定》内容

《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规定》第四章 第 25
条 第一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每
年至少组织一次全员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对新进从业人员、离岗
6个月以上复工的或者换岗的从业
人员，以及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
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的有关从业
人员，应当进行上岗前安全生产教
育和培训。未经安全生产培训合
格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2018年4月16日，大鹏新区安
监局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在对某酒
店用品有限公司执法检查时发现，
该单位存在未按照规定对新入职
员工进行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的
违法行为，对该单位处以罚款人民
币3千元的行政处罚。

《深圳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规定》第二章 第9条
第五款：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
为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对
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总责，组织
制定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安全生产
教育和培训计划。

2017年9月25日，大鹏新区安
监局执法大队执法人员对辖区某
厂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该厂存在
主要负责人未履行安全生产管理
职责，未组织制定本厂受限空间操
作规程等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责令
限期整改后，该单位逾期仍未整
改，被责令停产停业整顿，该厂主
要负责人被处以2.5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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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责任规定

新区安监局工作人员（右）到企业宣传《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


